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28號

上  訴  人  李劉秋  

訴訟代理人  陳明欽律師

            鄭書暐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貞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12月1

2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1年度壢簡字第1592號第一審民事簡易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4年2月1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

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

要時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

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之第二

審上訴程序準用之。查本件原審末次言辯期日對上訴人(即

被告)未經合法送達即逕為一造辯論判決，有程序重大瑕

疵，上訴人並據此提起上訴，然嗣於本院審理中，其表示：

經仔細思量後，仍同意由本院二審進行調查審理後自為判

決，無庸發回原審等語(本院卷第63-64頁)。故本院就本案

仍得依法進行二審程序與判決，且日後上訴人不得再以一審

程序有瑕疵為由主張本件訴訟程序不合法，以上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起訴及於二審略稱：

　　其於民國110年6月1日向上訴人即被告購買門牌號碼桃園市

○鎮區○○路00巷0號房屋及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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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內，上訴人保證於交屋前並無存在

房屋滲漏水之瑕疵，於現況說明書內被告亦勾選系爭房屋現

況無滲漏水情形，然於交屋後6個月內，被上訴人即發現系

爭房屋在交屋前即存有多處次滲漏水之狀況，經通知仲介及

上訴人出面處理，均未獲置理。為此，依買賣契約瑕疵擔保

之法律關係，訴請上訴人賠償滲漏水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

19萬1千元及處理滲漏水之交通費用5萬元，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24萬1千元。【關於被上訴人在原審原所請求「處

理滲漏水之交通費用5萬元」，遭原審駁回後未據上訴，已

告確定，故此部分非屬本院二審之審理範圍，附此敘明。】

二、上訴人於原審未到庭及陳述，經提起上訴略稱：　　

　　上訴人於出售系爭房屋前，已居住該屋多年，並未有漏水情

形，是本件被上訴人應先就系爭房屋於危險移轉（即交付）

時存有其所主張之漏水瑕疵一事，自負舉證之責。又被上訴

人所提估價單，並未記載日期及係針對何工程所為估價；另

其所提報價單日期載為111.4.15，時間遠在110.6.10即兩造

約定之交屋日後，是上開單據均無法證明系爭房屋於危險移

轉當時之滲漏水情事。且依兩造之買賣契約，已約明：系爭

房屋有脫漆、壁癌，甲方(指被上訴人)知悉，乙方(指上訴

人)以現況交付等語，顯示被上訴人於買受系爭房屋時主觀

上對其屋況已有認知，仍出於自由意志以系爭契約所約定之

價格向上訴人購屋，並特別約定以現況交屋，自不得於事後

逕自反悔，復主張房屋有瑕疵而訴請賠償等語。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

訴人19萬1千元，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並就被上訴人

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准為假執行、及諭知被上訴人如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全部不服，提起上訴並

聲明：1.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2.上開廢棄部分，

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觀諸系爭買賣契約書之「特別約定事項」，以手寫文字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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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現況說明書內容交屋。」…「3.本案有脫漆、壁癌，

　　甲方(指被上訴人)知悉，乙方(指上訴人)以現況交付。」(

　　原審卷第26頁)，而兩造對於本件買賣契約定有上開特別約

　　款一事均不爭執，是足認被上訴人於購屋當時，即已知系爭

　　房屋有脫漆、壁癌之情形。

　㈡而按一般人之認知，若房屋有脫漆或壁癌，均代表該屋有滲

　　漏水之情形始有以致之，參以系爭房屋之屋齡已達40餘年(

　　參本院卷第131頁異動索引，顯示系爭房屋於65.3.24為建物

　　第一次登記)，是衡諸常情，上訴人於售屋當時既已表明該

　　屋有脫漆、壁癌情形並載明於契約之特約事項中，應認其已

　　盡告知義務，則被上訴人知悉上情、且於購屋前亦曾數次前

　　往看屋，仍願簽約購屋，自難於事後諉稱不知該屋有滲漏水

　　情形。從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據實告知系爭房屋有

　　漏水情形，不得以現況交屋之約定即免除瑕疵擔保責任，因

　　而請求上訴人賠償其房屋漏水之修繕費用等節，均屬無據，

　　不足憑採。

　㈢至被上訴人於二審固提出其與仲介人員之對話錄音作為新證

據，惟經本院於準備程序期日當庭播放該錄音檔，內容略為

被上訴人與仲介人員（上訴人表示該對話者係賣方仲介，至

雙方言談中所提及「游姐」則是買方被上訴人的仲介」）之

對話，對話中，該仲介提到系爭房屋有漏水，並表示這問題

(契約書沒有寫到)是仲介的問題【參本院卷120-121頁筆

錄】，惟如前所述，系爭買賣契約已載明房屋脫漆、壁癌等

前情，且依對話內容，可知並非兩造間之對話，而係被上訴

人簽約交屋後與他人間之對話，況仲介人員乃表示係仲介的

問題，是本院認均無從據以認定上訴人有何未據實告知房屋

狀況之情。另被上訴人於本院114.2.11言辯期日復提出系爭

房屋與附近房屋之實價登錄資訊2紙(本院卷第175、177

頁)，略稱：其當初購買系爭房屋之價格並未較低，反而是

高於其他房屋等語(參本院當日筆錄)，亦即主張其並未因前

揭房屋脫漆、壁癌等特約事項而獲有購屋折價，然觀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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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價登錄資訊所載，可知兩屋之坪數、格局均有不同，本

院實難逕予參照或比附援引。從而，被上訴人於二審始提出

之前揭新證據，均不足據為其有利之證據，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買賣契約瑕疵擔保之法律關係，請求

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是原審判命上訴人賠償

給付被上訴人19萬1千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依職權為假執

行之宣告，均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漢權

　　　　　　　　　　　　　　　　　　　法　官　劉哲嘉

　　　　　　　　　　　　　　　　　　　法　官　周玉羣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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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28號
上  訴  人  李劉秋  
訴訟代理人  陳明欽律師
            鄭書暐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貞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12月12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1年度壢簡字第1592號第一審民事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4年2月1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要時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之第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查本件原審末次言辯期日對上訴人(即被告)未經合法送達即逕為一造辯論判決，有程序重大瑕疵，上訴人並據此提起上訴，然嗣於本院審理中，其表示：經仔細思量後，仍同意由本院二審進行調查審理後自為判決，無庸發回原審等語(本院卷第63-64頁)。故本院就本案仍得依法進行二審程序與判決，且日後上訴人不得再以一審程序有瑕疵為由主張本件訴訟程序不合法，以上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起訴及於二審略稱：
　　其於民國110年6月1日向上訴人即被告購買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0巷0號房屋及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於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內，上訴人保證於交屋前並無存在房屋滲漏水之瑕疵，於現況說明書內被告亦勾選系爭房屋現況無滲漏水情形，然於交屋後6個月內，被上訴人即發現系爭房屋在交屋前即存有多處次滲漏水之狀況，經通知仲介及上訴人出面處理，均未獲置理。為此，依買賣契約瑕疵擔保之法律關係，訴請上訴人賠償滲漏水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19萬1千元及處理滲漏水之交通費用5萬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4萬1千元。【關於被上訴人在原審原所請求「處理滲漏水之交通費用5萬元」，遭原審駁回後未據上訴，已告確定，故此部分非屬本院二審之審理範圍，附此敘明。】
二、上訴人於原審未到庭及陳述，經提起上訴略稱：　　
　　上訴人於出售系爭房屋前，已居住該屋多年，並未有漏水情形，是本件被上訴人應先就系爭房屋於危險移轉（即交付）時存有其所主張之漏水瑕疵一事，自負舉證之責。又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並未記載日期及係針對何工程所為估價；另其所提報價單日期載為111.4.15，時間遠在110.6.10即兩造約定之交屋日後，是上開單據均無法證明系爭房屋於危險移轉當時之滲漏水情事。且依兩造之買賣契約，已約明：系爭房屋有脫漆、壁癌，甲方(指被上訴人)知悉，乙方(指上訴人)以現況交付等語，顯示被上訴人於買受系爭房屋時主觀上對其屋況已有認知，仍出於自由意志以系爭契約所約定之價格向上訴人購屋，並特別約定以現況交屋，自不得於事後逕自反悔，復主張房屋有瑕疵而訴請賠償等語。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9萬1千元，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並就被上訴人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准為假執行、及諭知被上訴人如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全部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1.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2.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觀諸系爭買賣契約書之「特別約定事項」，以手寫文字記載
　　「1.依現況說明書內容交屋。」…「3.本案有脫漆、壁癌，
　　甲方(指被上訴人)知悉，乙方(指上訴人)以現況交付。」(
　　原審卷第26頁)，而兩造對於本件買賣契約定有上開特別約
　　款一事均不爭執，是足認被上訴人於購屋當時，即已知系爭
　　房屋有脫漆、壁癌之情形。
　㈡而按一般人之認知，若房屋有脫漆或壁癌，均代表該屋有滲
　　漏水之情形始有以致之，參以系爭房屋之屋齡已達40餘年(
　　參本院卷第131頁異動索引，顯示系爭房屋於65.3.24為建物
　　第一次登記)，是衡諸常情，上訴人於售屋當時既已表明該
　　屋有脫漆、壁癌情形並載明於契約之特約事項中，應認其已
　　盡告知義務，則被上訴人知悉上情、且於購屋前亦曾數次前
　　往看屋，仍願簽約購屋，自難於事後諉稱不知該屋有滲漏水
　　情形。從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據實告知系爭房屋有
　　漏水情形，不得以現況交屋之約定即免除瑕疵擔保責任，因
　　而請求上訴人賠償其房屋漏水之修繕費用等節，均屬無據，
　　不足憑採。
　㈢至被上訴人於二審固提出其與仲介人員之對話錄音作為新證據，惟經本院於準備程序期日當庭播放該錄音檔，內容略為被上訴人與仲介人員（上訴人表示該對話者係賣方仲介，至雙方言談中所提及「游姐」則是買方被上訴人的仲介」）之對話，對話中，該仲介提到系爭房屋有漏水，並表示這問題(契約書沒有寫到)是仲介的問題【參本院卷120-121頁筆錄】，惟如前所述，系爭買賣契約已載明房屋脫漆、壁癌等前情，且依對話內容，可知並非兩造間之對話，而係被上訴人簽約交屋後與他人間之對話，況仲介人員乃表示係仲介的問題，是本院認均無從據以認定上訴人有何未據實告知房屋狀況之情。另被上訴人於本院114.2.11言辯期日復提出系爭房屋與附近房屋之實價登錄資訊2紙(本院卷第175、177頁)，略稱：其當初購買系爭房屋之價格並未較低，反而是高於其他房屋等語(參本院當日筆錄)，亦即主張其並未因前揭房屋脫漆、壁癌等特約事項而獲有購屋折價，然觀其提出之實價登錄資訊所載，可知兩屋之坪數、格局均有不同，本院實難逕予參照或比附援引。從而，被上訴人於二審始提出之前揭新證據，均不足據為其有利之證據，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買賣契約瑕疵擔保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是原審判命上訴人賠償給付被上訴人19萬1千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均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漢權
　　　　　　　　　　　　　　　　　　　法　官　劉哲嘉
　　　　　　　　　　　　　　　　　　　法　官　周玉羣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28號
上  訴  人  李劉秋  
訴訟代理人  陳明欽律師
            鄭書暐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貞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12月1
2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1年度壢簡字第1592號第一審民事簡易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4年2月1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
    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
    要時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
    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之第二
    審上訴程序準用之。查本件原審末次言辯期日對上訴人(即
    被告)未經合法送達即逕為一造辯論判決，有程序重大瑕疵
    ，上訴人並據此提起上訴，然嗣於本院審理中，其表示：經
    仔細思量後，仍同意由本院二審進行調查審理後自為判決，
    無庸發回原審等語(本院卷第63-64頁)。故本院就本案仍得
    依法進行二審程序與判決，且日後上訴人不得再以一審程序
    有瑕疵為由主張本件訴訟程序不合法，以上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起訴及於二審略稱：
　　其於民國110年6月1日向上訴人即被告購買門牌號碼桃園市○
    鎮區○○路00巷0號房屋及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於買賣
    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內，上訴人保證於交屋前並無存在房屋
    滲漏水之瑕疵，於現況說明書內被告亦勾選系爭房屋現況無
    滲漏水情形，然於交屋後6個月內，被上訴人即發現系爭房
    屋在交屋前即存有多處次滲漏水之狀況，經通知仲介及上訴
    人出面處理，均未獲置理。為此，依買賣契約瑕疵擔保之法
    律關係，訴請上訴人賠償滲漏水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19萬
    1千元及處理滲漏水之交通費用5萬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
    原告24萬1千元。【關於被上訴人在原審原所請求「處理滲
    漏水之交通費用5萬元」，遭原審駁回後未據上訴，已告確
    定，故此部分非屬本院二審之審理範圍，附此敘明。】
二、上訴人於原審未到庭及陳述，經提起上訴略稱：　　
　　上訴人於出售系爭房屋前，已居住該屋多年，並未有漏水情
    形，是本件被上訴人應先就系爭房屋於危險移轉（即交付）
    時存有其所主張之漏水瑕疵一事，自負舉證之責。又被上訴
    人所提估價單，並未記載日期及係針對何工程所為估價；另
    其所提報價單日期載為111.4.15，時間遠在110.6.10即兩造
    約定之交屋日後，是上開單據均無法證明系爭房屋於危險移
    轉當時之滲漏水情事。且依兩造之買賣契約，已約明：系爭
    房屋有脫漆、壁癌，甲方(指被上訴人)知悉，乙方(指上訴
    人)以現況交付等語，顯示被上訴人於買受系爭房屋時主觀
    上對其屋況已有認知，仍出於自由意志以系爭契約所約定之
    價格向上訴人購屋，並特別約定以現況交屋，自不得於事後
    逕自反悔，復主張房屋有瑕疵而訴請賠償等語。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
    訴人19萬1千元，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並就被上訴人
    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准為假執行、及諭知被上訴人如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全部不服，提起上訴並
    聲明：1.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2.上開廢棄部分，
    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觀諸系爭買賣契約書之「特別約定事項」，以手寫文字記載
　　「1.依現況說明書內容交屋。」…「3.本案有脫漆、壁癌，
　　甲方(指被上訴人)知悉，乙方(指上訴人)以現況交付。」(
　　原審卷第26頁)，而兩造對於本件買賣契約定有上開特別約
　　款一事均不爭執，是足認被上訴人於購屋當時，即已知系爭
　　房屋有脫漆、壁癌之情形。
　㈡而按一般人之認知，若房屋有脫漆或壁癌，均代表該屋有滲
　　漏水之情形始有以致之，參以系爭房屋之屋齡已達40餘年(
　　參本院卷第131頁異動索引，顯示系爭房屋於65.3.24為建物
　　第一次登記)，是衡諸常情，上訴人於售屋當時既已表明該
　　屋有脫漆、壁癌情形並載明於契約之特約事項中，應認其已
　　盡告知義務，則被上訴人知悉上情、且於購屋前亦曾數次前
　　往看屋，仍願簽約購屋，自難於事後諉稱不知該屋有滲漏水
　　情形。從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據實告知系爭房屋有
　　漏水情形，不得以現況交屋之約定即免除瑕疵擔保責任，因
　　而請求上訴人賠償其房屋漏水之修繕費用等節，均屬無據，
　　不足憑採。
　㈢至被上訴人於二審固提出其與仲介人員之對話錄音作為新證
    據，惟經本院於準備程序期日當庭播放該錄音檔，內容略為
    被上訴人與仲介人員（上訴人表示該對話者係賣方仲介，至
    雙方言談中所提及「游姐」則是買方被上訴人的仲介」）之
    對話，對話中，該仲介提到系爭房屋有漏水，並表示這問題
    (契約書沒有寫到)是仲介的問題【參本院卷120-121頁筆錄
    】，惟如前所述，系爭買賣契約已載明房屋脫漆、壁癌等前
    情，且依對話內容，可知並非兩造間之對話，而係被上訴人
    簽約交屋後與他人間之對話，況仲介人員乃表示係仲介的問
    題，是本院認均無從據以認定上訴人有何未據實告知房屋狀
    況之情。另被上訴人於本院114.2.11言辯期日復提出系爭房
    屋與附近房屋之實價登錄資訊2紙(本院卷第175、177頁)，
    略稱：其當初購買系爭房屋之價格並未較低，反而是高於其
    他房屋等語(參本院當日筆錄)，亦即主張其並未因前揭房屋
    脫漆、壁癌等特約事項而獲有購屋折價，然觀其提出之實價
    登錄資訊所載，可知兩屋之坪數、格局均有不同，本院實難
    逕予參照或比附援引。從而，被上訴人於二審始提出之前揭
    新證據，均不足據為其有利之證據，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買賣契約瑕疵擔保之法律關係，請求
    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是原審判命上訴人賠償
    給付被上訴人19萬1千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依職權為假執
    行之宣告，均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漢權
　　　　　　　　　　　　　　　　　　　法　官　劉哲嘉
　　　　　　　　　　　　　　　　　　　法　官　周玉羣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28號
上  訴  人  李劉秋  
訴訟代理人  陳明欽律師
            鄭書暐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貞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12月12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1年度壢簡字第1592號第一審民事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4年2月1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要時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之第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查本件原審末次言辯期日對上訴人(即被告)未經合法送達即逕為一造辯論判決，有程序重大瑕疵，上訴人並據此提起上訴，然嗣於本院審理中，其表示：經仔細思量後，仍同意由本院二審進行調查審理後自為判決，無庸發回原審等語(本院卷第63-64頁)。故本院就本案仍得依法進行二審程序與判決，且日後上訴人不得再以一審程序有瑕疵為由主張本件訴訟程序不合法，以上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起訴及於二審略稱：
　　其於民國110年6月1日向上訴人即被告購買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路00巷0號房屋及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於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內，上訴人保證於交屋前並無存在房屋滲漏水之瑕疵，於現況說明書內被告亦勾選系爭房屋現況無滲漏水情形，然於交屋後6個月內，被上訴人即發現系爭房屋在交屋前即存有多處次滲漏水之狀況，經通知仲介及上訴人出面處理，均未獲置理。為此，依買賣契約瑕疵擔保之法律關係，訴請上訴人賠償滲漏水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19萬1千元及處理滲漏水之交通費用5萬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4萬1千元。【關於被上訴人在原審原所請求「處理滲漏水之交通費用5萬元」，遭原審駁回後未據上訴，已告確定，故此部分非屬本院二審之審理範圍，附此敘明。】
二、上訴人於原審未到庭及陳述，經提起上訴略稱：　　
　　上訴人於出售系爭房屋前，已居住該屋多年，並未有漏水情形，是本件被上訴人應先就系爭房屋於危險移轉（即交付）時存有其所主張之漏水瑕疵一事，自負舉證之責。又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並未記載日期及係針對何工程所為估價；另其所提報價單日期載為111.4.15，時間遠在110.6.10即兩造約定之交屋日後，是上開單據均無法證明系爭房屋於危險移轉當時之滲漏水情事。且依兩造之買賣契約，已約明：系爭房屋有脫漆、壁癌，甲方(指被上訴人)知悉，乙方(指上訴人)以現況交付等語，顯示被上訴人於買受系爭房屋時主觀上對其屋況已有認知，仍出於自由意志以系爭契約所約定之價格向上訴人購屋，並特別約定以現況交屋，自不得於事後逕自反悔，復主張房屋有瑕疵而訴請賠償等語。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9萬1千元，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並就被上訴人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准為假執行、及諭知被上訴人如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全部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1.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2.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觀諸系爭買賣契約書之「特別約定事項」，以手寫文字記載
　　「1.依現況說明書內容交屋。」…「3.本案有脫漆、壁癌，
　　甲方(指被上訴人)知悉，乙方(指上訴人)以現況交付。」(
　　原審卷第26頁)，而兩造對於本件買賣契約定有上開特別約
　　款一事均不爭執，是足認被上訴人於購屋當時，即已知系爭
　　房屋有脫漆、壁癌之情形。
　㈡而按一般人之認知，若房屋有脫漆或壁癌，均代表該屋有滲
　　漏水之情形始有以致之，參以系爭房屋之屋齡已達40餘年(
　　參本院卷第131頁異動索引，顯示系爭房屋於65.3.24為建物
　　第一次登記)，是衡諸常情，上訴人於售屋當時既已表明該
　　屋有脫漆、壁癌情形並載明於契約之特約事項中，應認其已
　　盡告知義務，則被上訴人知悉上情、且於購屋前亦曾數次前
　　往看屋，仍願簽約購屋，自難於事後諉稱不知該屋有滲漏水
　　情形。從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據實告知系爭房屋有
　　漏水情形，不得以現況交屋之約定即免除瑕疵擔保責任，因
　　而請求上訴人賠償其房屋漏水之修繕費用等節，均屬無據，
　　不足憑採。
　㈢至被上訴人於二審固提出其與仲介人員之對話錄音作為新證據，惟經本院於準備程序期日當庭播放該錄音檔，內容略為被上訴人與仲介人員（上訴人表示該對話者係賣方仲介，至雙方言談中所提及「游姐」則是買方被上訴人的仲介」）之對話，對話中，該仲介提到系爭房屋有漏水，並表示這問題(契約書沒有寫到)是仲介的問題【參本院卷120-121頁筆錄】，惟如前所述，系爭買賣契約已載明房屋脫漆、壁癌等前情，且依對話內容，可知並非兩造間之對話，而係被上訴人簽約交屋後與他人間之對話，況仲介人員乃表示係仲介的問題，是本院認均無從據以認定上訴人有何未據實告知房屋狀況之情。另被上訴人於本院114.2.11言辯期日復提出系爭房屋與附近房屋之實價登錄資訊2紙(本院卷第175、177頁)，略稱：其當初購買系爭房屋之價格並未較低，反而是高於其他房屋等語(參本院當日筆錄)，亦即主張其並未因前揭房屋脫漆、壁癌等特約事項而獲有購屋折價，然觀其提出之實價登錄資訊所載，可知兩屋之坪數、格局均有不同，本院實難逕予參照或比附援引。從而，被上訴人於二審始提出之前揭新證據，均不足據為其有利之證據，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買賣契約瑕疵擔保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是原審判命上訴人賠償給付被上訴人19萬1千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均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漢權
　　　　　　　　　　　　　　　　　　　法　官　劉哲嘉
　　　　　　　　　　　　　　　　　　　法　官　周玉羣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